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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各工序的月初在产品（在成本核算实务工作中，会

计工作人员应查看上月各工序完整的产品成本计算单，

以便能清晰地认识到上月月末各工序的在产品成本及

其受益对象），而构成这些待分配成本费用的本月新发生

成本的受益对象才是本工序月初在产品及本工序新投产

产品。因此，第一工序待分配费用的受益对象就应该是

第一工序及以后各工序月初在产品数量合计 35件加上
第一工序新投产产品数量 250件，共计 285件，而不是
270件。

2. 第二工序与第三工序的账实动态跟踪分析。其原
理与上述第一工序的相同，第二工序各项待分配费用的

受益对象是第二工序和第三工序月初在产品数量合计15
件加上第二工序在本月新投产的产品数量 260件，共计
275件；而第三工序各项待分配费用的受益对象则是第三
工序月初在产品数量 5件加上第三工序在本月新投产的
产品数量240件，共计245件。
经过上述账实动态跟踪分析后，对存在月初在产品

成本情景下的各工序生产成本的分配问题也可以顺利解

决，本文不再赘述。值得强调的是，在具体分配成本费用

时，需要根据相应的投料程度和完工程度对在产品数量

进行折算，用折算后的在产品约当产量去参与各项成本

费用的分配。

三、结语

平行结转分步法在简化产品成本核算过程的同时，

也增加了我们对产品成本核算过程的理解难度。实务工

作中的主要问题是：在分配各步骤成本费用时，如何确定

相应的广义在产品的数量。本文通过对产品生产过程中

各步骤“账”与“实”的动态跟踪分析，大大降低了理解难

度，使读者从感性和理性上都真正认识到：在平行结转分

步法下，各步骤在分配生产成本时，参与该步骤生产成本

分配的受益对象是最后步骤的完工产品和广义在产品，

其中的广义在产品既要包括本步骤的在产品，还要包括

本步骤以后的各步骤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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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背景下企业纳税筹划

方案设计的五种理念

彭新媛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会计系，山东潍坊 261011）

【摘要】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为了能让企业更好地设计纳税筹划方案，可以引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各种设

计理念作为行动指南，主要包括流程再造理念、机会选择理念、合同签订理念、合理转化理念、企业重组理念等。本

文结合实务案例，就“营改增”背景下企业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诸种理念进行解析，以期为相关纳税人的纳税筹划

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营改增；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理念

一、流程再造理念

税收并非产生于会计核算领域，而是产生于涉税业

务流程中，不同的涉税业务流程决定着纳税的性质和流

量。对于纳税人而言，流程是可以改变的，主观和客观因

素都可能改变涉税业务流程。因此，“营改增”后，企业应

将业务流程与现行的税收政策及相应的纳税筹划方案相

结合，在必要时通过业务流程再造改变税收，运用创造性

思维设计纳税筹划方案，从而减轻税负。

案例1：济南华安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2015年 1月自主研发了一套高附加值软件，将此软

件配置在所生产的电子设备上导致该设备售价达到 130
万元，比同类产品高出30%，公司财务部为此非常困惑。由
于设备售价高，而公司为生产设备所采购的材料并未增

加，可抵扣进项税仅为 6.8万元，致使公司的增值税税负
加重。请根据上述情况，对该公司的纳税筹划方案进行优

化设计。

方案一：将软件配置在电子设备上打包出售。

应纳增值税税额=130×17%-6.8=15.3（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5.3×（7%+3%）=1.53（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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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应纳税额=15.3+1.53=16.83（万元）
方案二：将配套软件附带在售后服务协议中，不再打

包出售，并向客户收取售后服务费 30万元。这样一来，该
公司将提供软件技术作为售后服务的一项内容，就可以

将软件价款转化为服务费收入。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的《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

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的规定，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以后，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

务业按照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税额=100×17%+30×6%-6.8=12（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2×（7%+3%）=1.2（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12+1.2=13.2（万元）
方案选择：由两种方案的合计应纳税额对比可见，方

案二比方案一少缴税 3.63万元（16.83-13.2）。因此，该公
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设计点评：“营改增”后，很多企业都是等到业务流程

已经设计好，且所有涉税事项也已经按照业务流程的设

计发生了，再考虑解决税收问题，其结果往往是为时已

晚。流程再造理念是一种创造型的纳税筹划思路，对企业

做好纳税筹划至关重要。

二、机会选择理念

“营改增”后，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进行纳税

筹划方案设计提供了许多选择机会。因此，企业在涉税业

务发生之前要把握好这些机会，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各项

优惠政策，依此进行纳税方案设计，以确保纳税筹划目标

的实现。纳税方案的选择不同将产生不同的税收结果，抓

住有利时机就意味着找到好的纳税筹划路径。

案例2：东营佳怡物流有限公司系“营改增”试点一般
纳税人，2015年5月对外提供交通运输服务取得价税合计
收入 610.5万元，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20万元；提供仓储
服务、装卸搬运服务取得价税合计收入 318万元，可抵扣
增值税进项税 4.5万元。请根据上述情况，对该公司的纳
税筹划方案进行优化设计。

方案一：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选择按一般计税办

法计征增值税。财税［2013］106号文件规定，“营改增”后，
纳税人提供交通运输服务适用11%的增值税税率；提供仓
储、装卸搬运等现代服务业服务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
应纳增值税税额=610.5÷（1+11%）×11%-20+318÷

（1+6%）×6%-4.5=54（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54×（7%+3%）=5.4（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54+5.4=59.4（万元）
方案二：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选择按简易计税办

法计征增值税。财税［2013］106号文件规定，试点纳税人
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等特定应

税服务可以选择按照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税额=610.5÷（1+11%）×11%-20+318÷

（1+3%）×3%=49.76（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49.76×（7%+3%）=4.98

（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49.76+4.98=54.74（万元）
方案选择：由两种方案的合计应纳税额的对比可见，

方案二比方案一总共少缴税 4.66万元（59.4-54.74）。因
此，该公司选择简易计税办法更有利于节税。

设计点评：“营改增”后，企业不同的选择将产生不同

的税负。当然，其前提是无论怎样选择都不会影响企业其

他方面的利益，否则就要权衡利弊、综合考虑，最终做出

合理的决策。这也是企业运用机会选择理念时应当特别

注意的问题。

三、合同签订理念

许多涉税业务是通过合同的形式体现的，合同如何

签订将直接影响到税收结果。另外，涉税经济合同大多涉

及三方关系，主要包括经济业务当事人双方（或多方）及

税务机关一方。因此，“营改增”后纳税人在签订经济合同

时要根据最新税收政策来斟酌、规范合同条款，从而构建

有利于自身税收利益的业务流程，并按照签订的合同统

一安排纳税事宜，以便更主动地实现纳税筹划目标。

案例3：青岛好运来运输有限公司（简称“好运来运输
公司”）拥有两台闲置的特种起重设备，2015年 5月，以每
月5万元的价格出租给黄岛远航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简
称“远航物流公司”）半年。根据合同约定，好运来运输公

司一次性收取租金 30万元（5×6），并按照“提供有形动产
租赁服务”缴纳 17%的增值税。远航物流公司除需支付30
万元的租赁费，还需安排两名技工进行操作，两人半年的

薪酬为 6万元。请根据上述情况，对该公司的纳税筹划方
案进行优化设计。

方案一：签订特种起重设备租赁合同。

应纳增值税税额=30×17%=5.1（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5.1×（7%+3%）=0.51（万

元）

合计应纳税额=5.1+0.51=5.61（万元）
方案二：将设备租赁合同变为异地作业合同。由好运

来运输公司安排两名技工并支付薪酬6万元，为远航物流
公司提供起重吊装服务，并收取服务费36万元。

应纳增值税税额=36×6%=2.16（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2.16×（7%+3%）=0.22（万

元）

合计应纳税额=2.16+0.22=2.38（万元）
方案选择：由两种方案的合计应纳税额的对比可见，

方案二比方案一总共少缴税3.23万元（5.61-2.38）。因此，
该公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设计点评：“营改增”后，聘请精通财税政策的专业人

员审查合同条款、斟酌合同文字，以利于纳税筹划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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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并避免不必要的税收风险，这已成为企业签订合同

时越来越需要重视的问题。

四、合理转化理念

“营改增”后，企业纳税筹划的本质是在新税制约束

下寻找税收空间，即讲求规则约束之下的变通、转化与对

策。因此，在纳税筹划过程中，纳税人要引入合理转化理

念，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转化技巧：①将一个纳税主体转
变为另一个纳税主体；②将一种纳税人身份转变为另一
种纳税人身份；③将一种经营范围（项目）转变为另一种
经营范围（项目）；④将一个纳税区域转变为另一个纳税
区域；等等。合理转化理念体现着一种创新思维，蕴涵着

一种大智慧，是冲破税收制度和环境约束的最佳选择。

案例 4：济南普惠注册税务师服务有限公司系“营改
增”试点小规模纳税人，对外主要提供代理记账与纳税申

报服务。2015年年初，经粗略估算，年应税服务销售额将
达到 465万元（含税），该公司仍可维持小规模纳税人身
份。若公司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可申请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可抵扣进项税约为 15万元。请根据上述情况，对该公
司的纳税筹划方案进行优化设计。

方案一：仍维持小规模纳税人身份。

应纳增值税税额=465÷（1+3%）×3%=13.54（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3.54×（7%+3%）=1.35

（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13.54＋1.35=14.89（万元）
方案二：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向税务机关申请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

应纳增值税税额=465÷（1+6%）×6%-15=11.32（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1.32×（7%+3%）=1.13

（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11.32+1.13=12.45（万元）
方案选择：由两种方案的合计应纳税额的对比可见，

方案二比方案一总共少缴税 2.44万元（14.89-12.45）。因
此，普惠注册税务师服务有限公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设计点评：“营改增”后，通过积极创造条件来满足新

税法的规定，是企业设计纳税筹划方案常用的思路。但纳

税人需注意的是，企业一旦转化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就

不能再恢复为小规模纳税人。

五、企业重组理念

企业合并、分立与清算是企业重组的三大方式，而企

业重组又是企业战略管理的一部分，它不仅会影响企业

的生产经营，还会影响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后，企业在重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税负问题。另

外，企业也可以在不影响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为了减轻税

负而进行企业重组，这就是纳税筹划方案设计的企业重

组理念。

案例5：烟台风达快递有限公司系“营改增”试点一般

纳税人，主要从事函件、包裹在各集散中心之间的运送业

务及收派服务。2015年该公司预计将实现年销售收入
1 580万元（含税），进项税额为 70万元，其中提供收派服
务取得含税收入 680万元，进项税额为 20万元。由于快递
服务网内网间财务结算比较繁杂，该公司未对收派服务

进行独立核算。请根据上述情况，对该公司的纳税筹划方

案进行优化设计。

方案一：风达快递有限公司维持现状，不进行分立。

该公司由于没有独立核算收派服务，应当与函件、包裹的

运送业务一并缴纳增值税。

应纳增值税税额=1 580÷（1+11%）×11%=156.58（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56.58×（7%+3%）=15.66

（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156.58+15.66=172.24（万元）
方案二：风达快递有限公司将经营收派业务的部分

分立出去，成立全资子公司。分立之后，该子公司提供“物

流辅助服务”中的收派服务，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
应纳增值税税额=（1 580-680）÷（1+11%）×11%+

680÷（1+6%）×6%=127.68（万元）
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27.68×（7%+3%）=12.77

（万元）

合计应纳税额=127.68+12.77=140.45（万元）
方案选择：由两种方案的合计应纳税额的对比可见，

方案二比方案一总共少缴税 31.79万元（172.24-140.45）。
因此，风达快递有限公司应当选择方案二。

设计点评：企业在运用重组理念时，以不影响正常的

生产经营为前提，不能仅仅考虑税负问题。如果分立后运

营成本的增加额高于税负的减少额，企业将会得不偿失。

通过以上几个实务案例的纳税筹划方案分析可见，

“营改增”后，纳税人依据上述各种设计理念对企业的涉

税事项进行策划和安排，可以取得明显的节税效果。因

此，在“营改增”持续扩展的背景下，企业应随时关注税收

政策的变化，充分利用最新的纳税筹划设计理念对原有

纳税筹划策略进行优化调整，以达到降低税收负担和防

范涉税风险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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